[bookmark: _GoBack]附件

杭锦后旗2025—2026年地膜科学
使用回收工作实施方案

一、基本情况
（一）县域自然条件
杭锦后旗位于内蒙古自治区巴彦淖尔市河套平原西北部，地处阴山南麓、黄河北岸、乌兰布和沙漠东缘，总面积1751.53平方公里，地势西南高、东北低，海拔在1032 - 1050米。这里属中温带半干旱大陆季风气候，年均降水量138.2毫米，蒸发量2096.4毫米，昼夜平均温差8.2℃，年均无霜期140天，年日照时数3220小时以上，光能资源富足。黄河在境内流程17千米，年流量226亿立方米，是全国八大自流灌溉农区之一，灌溉极为便利，素有“塞上江南”的美誉，为农业发展奠定了得天独厚的自然基础。
 （二）经济社会发展条件
2024年，全旗在经济社会发展进程中，现代农业与面源污染综合治理协同推进。全旗粮食种植面积达60万亩以上，其中3.3万亩玉米制种基地获评自治区级玉米制种大县，小麦、向日葵亩产创全区新高，全年新建5.13万亩高标准农田，盐碱地改良模式入选“中国改革2024年度县域改革案例”。同时，积极开展面源污染综合治理工作，大力规范地膜生产销售，建立健全地膜回收体系，从源头把控地膜质量，减少地膜残留对土壤的污染，通过回收再利用，有效降低农业面源污染风险，推动农业绿色低碳发展，为农业可持续发展筑牢生态根基。 
（三）区位优势和财政情况
杭锦后旗区位优势显著，东与临河区接壤，西傍乌兰布和沙漠与磴口县毗邻，南临黄河与鄂尔多斯相望，北靠阴山与乌拉特后旗交界。G6、G7高速公路、110国道、京兰铁路穿境而过，临策铁路横贯旗境，发达的交通网络既便于农产品的运输外销，又能促进农业生产资料的高效引入。
财政方面，2024年一般公共财政预算收入完成4.24亿元，同比增长5.9%。充足的财政收入为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农业科技推广、农田水利设施维护等提供了坚实资金保障，进一步推动了全旗农业现代化发展。
（四）地膜生产、销售情况
全旗现有一家地膜生产企业，年生产能力达5000吨以上，均在本市销售。自2023年开始地膜科学使用项目所推广的加厚地膜及全生物降解地膜由杭锦后旗丰农农牧有限公司通过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进行发放。农户通过手机注册APP，利用中农深耕小程序购买补贴地膜，实现购膜流程的数字化管理，有效提升了购膜的便捷性与管理效率。与此同时，旗市场监督局积极履行监管职责，对生产企业及销售门店开展常态化监管工作，定期组织专项检查。通过严格把控从生产源头到销售终端的产品质量标准，确保登记在册的地膜销售门店规范运营。
二、基础条件
（一）县域地膜回收体系
全旗构建起较为完善的地膜回收体系。出台《关于进一步强化农用残膜回收工作的通告》和“2231”工作法，压实镇、村、社三级责任，并依据《内蒙古自治区农用薄膜污染防治条例》“谁使用、谁回收，谁污染、谁治理”的原则，动员引导农户主动参与残膜回收。依托45个残膜回收网点及各村社临时堆放点，对农户回收的残膜进行集中转运，建立健全“使用—回收—转运—处置”可追溯台账，确保回收流程清晰透明。同时，强化执法监管，严厉查处不回收、随意弃置、焚烧等行为，保障地膜回收工作有效落实。2024年，全旗累计回收废旧地膜3375.47吨，残膜回收率达85.76%，取得显著成效。
（二）地膜监测统计
为精准掌握农田地膜残留情况，全旗在已设立3个国家级、2个市级监测点的基础上，按照每2万亩加厚地膜增设1个监测点，2025年春季开展地膜残留监测工作，共计取样30个。监测工作严格执行相关规范，运用GPS精准定位监测点，每个监测点设置5个1平方米样方，采集土样后进行筛土捡膜。后续对样品开展浸泡、清洗、阴干、称重、记录等操作，通过测算每亩地膜残留量并统计数据，为地膜污染防治及回收工作提供科学依据。
（三）地膜回收示范县建设情况
自2018年实施废旧地膜回收示范县项目以来，全旗取得丰硕成果。目前已培育18家废旧残膜回收企业及合作社，累计购置残膜回收机械、弹簧钉齿耙超500台，每年残膜回收率稳定保持在85%以上。项目实施过程中，持续优化回收网络体系，深化企业与农户、村社的协作联动，构建起高效可行的回收模式，推动地膜回收工作实现常态化、规模化发展。
（四）地膜科学使用推广能力
 自2022年起，全旗全力推进地膜科学使用回收工作，严格规范项目管理，精准落实实施方案。2024年推广“一膜两用”减量技术10.02万亩，完成50万亩加厚高强度地膜推广任务；2025年春季，推广使用加厚高强度地膜66万亩、全生物降解地膜10万亩。同时，配套开展多场次覆膜技术培训，深入宣传《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壤污染防治法》《农用薄膜管理办法》《内蒙古自治区农牧厅出台加强废旧地膜回收十条措施》《内蒙古自治区农用薄膜污染防治条例》等法律法规，累计培训农牧民1.29万人次，发放宣传资料3万余份，切实提升农户科学使用地膜的意识与能力。此外，通过建立示范园区，发挥引领带动作用，持续推动地膜减量替代与绿色应用。
（五）地膜再利用渠道广
全旗现有5家废旧地膜回收再利用加工企业，如杭锦后旗月阳农牧产品专业合作社、巴彦淖尔市川能环保能源有限公司等。残膜回收后实施分类处置：杂质少、较干净的残膜由部分企业造粒再利用；具备生物质发电条件的残膜及膜茬混合物，则交由川能、杭龙进行发电处理。2024年，全旗地膜资源化利用率达58.89%，已初步构建起完整的地膜再利用产业链，实现资源循环利用与经济、生态效益的协同发展。
三、项目实施的必要性
杭锦后旗自80年代起大面积推广地膜覆盖技术，显著提升农业经济效益，有力推动农村经济发展。然而，农户为降低成本大量使用非国标地膜，加之农用地膜自然降解周期漫长，残膜回收难度极大，致使土壤中残膜逐年堆积。这些农膜碎片破坏土壤物理结构，降低透气性，严重阻碍农作物根系生长，进而导致减产。同时，现有残膜回收机具不健全，残膜与根茬相互缠绕，进一步加剧回收难度。推广加厚高强度地膜，通过添加茂金属和抗老化剂，增加地膜厚度与拉伸力，能够有效提高残膜回收率；全生物降解地膜可直接分解，实现地膜减量替代。
因此，实施地膜科学使用回收项目，通过政府引导、企业参与、农民配合，构建“生产－使用－回收－再利用”的完整闭环体系，是解决农业面源污染、推动绿色农业发展的关键之举，更是迫在眉睫的必然选择。
四、项目实施总体要求
（1） 工作思路
认真全面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大力治理“白色污染”的要求。以地膜科学使用回收项目建设作为有力抓手，聚焦玉米、向日葵、番茄、辣椒、瓜菜等主要覆膜作物，大力推广应用加厚高强度地膜及全生物降解地膜，强化地膜源头防控，坚持科学使用与回收处理并重、再利用与无害化处理并行的原则，确保农膜回收率达到85%，提高全旗废旧农膜回收处理水平，健全完善激励约束机制，持续强化对地膜使用、回收、再利用的全过程管控，加速构建废旧地膜污染治理的长效机制，进一步推动我旗农业高质量绿色发展以及乡村生态振兴。
（二）基本原则
因地制宜，综合施策。尊重群众意愿，全力保障群众利益，依照农业生产条件和作物种类，明确工作目标、实施重点及政策措施，因地制宜、科学谋划、有序组织、分类推进。
典型引领，示范带动。聚焦重点区域、重点作物，集中打造加厚高强度地膜和全生物降解地膜应用试点的典型区域，充分发挥辐射带动作用，稳步推进地膜科学使用与回收工作。
政策引导，以案促法。积极查办相关案件，发挥典型处罚案例的警示教育作用，推动回收工作。加强项目统筹，强化政策创设，构建有效机制，促使政府、企业、新型经营主体、农户各尽其责、协同发力，共同推进地膜科学使用回收工作。
科技引领，用收结合。推动产品创新与技术推广相互促进，合理推行地膜减量使用措施，加强地膜使用管理，防止地膜不规范使用，以市场为导向，促进地膜高效回收与资源化利用。
五、任务目标
到2026年6月底，杭锦后旗全面落实地膜科学使用回收工作，推广使用加厚高强度地膜87万亩、全生物降解地膜8.5万亩，全旗地膜回收率达到85%。
六、重点工作
（一）科学应用加厚高强度地膜。加厚高强度地膜的招投标与推广应用，以充分论证和性能检测为必要前提。在招投标工作开展前，将组织当地农业领域专家、各乡镇分管领导、种植大户及农户参与专题论证会，广泛收集各方意见建议，为后续工作夯实基础。通过充分论证和性能检测后，因地制宜推广使用 0.01 毫米以上（不含 0.01 毫米）且具备同等强度的地膜，要明确实施范围、应用作物、检测内容等情况。
推广过程中，将结合全旗实际，在适宜作物种植区和区域，引导农户、种植大户、农民合作社等实施主体，因地制宜推广使用性能指标高于国家强制标准（GB13735-2017）的加厚高强度地膜，计划推广面积达87万亩。通过实施每亩18元的地膜购买直接补贴政策，降低农民使用成本，有效提升农民应用积极性，从源头上保障地膜的可回收性。此外，还将建设1个面积超1000亩的核心示范区，集中开展加厚高强度地膜推广应用及机械化回收示范工作，发挥示范引领作用。
推广使用0.011毫米加厚高强度地膜。具体指标如下：产品原材料中不得加入再生料以及国家明确禁止使用、不利于作物生长和对土壤有害的助剂；总灰分应控制在0.5%以内；产品外观不应有影响使用的气泡、杂质、条纹、穿孔、褶皱等缺陷，膜卷应卷绕整齐，不应有明显的暴筋；有效使用时间应≥180天；力学性能上，拉伸负荷（纵、横向）≥2.2N；断裂标称应变（纵、横向）≥300%；直角撕裂负荷（纵、横向）≥1.2N；耐候性能上，老化后最大拉伸负荷、纵向断裂标称应变保留率≥50%。
（二）有序推广全生物降解地膜。在全旗范围内选择适宜作物、适宜区域，因地制宜推广使用产品厚度、力学性能等指标符合《全生物降解农用地膜覆盖薄膜》（GB/T35795-2017）的全生物降解地膜8.5万亩。通过采取每亩直接补贴100元的方式加快推进全生物降解地膜替代普通地膜，从源头上减少地膜的残留量。
推广的全生物降解地膜主要成分为具有完全降解特性的脂肪族聚酯、脂肪族-芳香族共聚酯等生物质材料，不得含有聚乙烯、聚丙烯等烯烃类原料，可适当加入无环境危害的填充物、功能性助剂。有效使用时间应≥80天，水蒸气透过量应＜400g/（㎡·24h），有机成分≥51%，相对生物分解率≥90%，拉伸负荷（纵、横向）≥1.5N，断裂标称应变（纵向）≥150%，断裂标称应变（横向）大于等于250%，直角撕裂负荷（纵、横向）≥0.8N。在高温高湿、土壤微生物活性较高等环境下，产品经过试验验证，并配套农艺措施。

（三）全面推动地膜回收处理
1.推动残膜依法离田。加强地膜回收监管执法，以种植大户、合作社、农业生产企业为重点，依法查处地膜使用者未按规定回收非全生物降解废旧地膜等违法行为，公布典型案例，以案促法，形成有效震慑。严格执行《条例》，推进农用残膜回收工作，构建责任到人、监管到位的农用残膜回收监管网络，实行“镇、农场具体负责、行政村负责落地”的责任机制，形成一级抓一级、层层抓落实的工作格局，确保全旗地膜回收率达85%。
2.加强回收处理。采取多种方式在全域范围内回收加厚地膜，大力培育专业化服务组织，推行机械化回收手段，借助使用主体上交、聘请第三方机构等多元化途径开展地膜回收。鼓励生产者、销售者以及回收处理企业、回收网点或其他组织开展合作，采取以销定收、包片回收等多种方式，推动废旧地膜回收处理。回收后的废旧地膜及时进行分类处置，对具备生物质发电条件的残膜，依托川能环保能源有限公司等2家能源化利用企业进行发电利用；对杂质少、较为干净的残膜，依托巴彦淖尔市汇君废旧塑料再生利用有限公司等3家残膜再利用企业进行造粒、生产蔬菜转运筐等，确保田间地头、荒滩沟渠没有残膜堆置和残留现象。
3. 开展残膜回收试点。实施7万亩残膜回收试点项目，每亩补贴30元。试点优先覆盖科技示范园区、家庭农牧场、规模化种植大户等集中连片区域，主要针对玉米种植区开展残膜回收。通过集中回收示范，配套先进回收机械，由合作社承担回收任务，提升玉米种植区残膜回收效率与效果，为全域残膜回收工作积累实践经验。
4. 强化回收机械保障。计划购买20台秸秆残膜回收一体机，单台补贴6万元，由合作社或相关实施主体负责购置。明确要求所购机械不得与农机补贴重复享受，且需符合《内蒙古自治区2024—2026年农机购置与应用补贴实施方案》的相关规定，以提升残膜机械化回收能力。
（四）夯实数据基础
1.强化台账建设。按照自治区《农膜科学使用回收台账建设实施方案（修订）》要求，需建立科学规范的农膜生产、使用、回收处理及再利用台账，并加大对相关主体台账建设的监管检查力度。具体包括：建立完善旗、镇、村三级地膜使用、回收、处置管理台账，督促指导农业生产企业、专业合作社、积植大户等地膜使用者建立完善地膜使用记录。台账调查范围包括地膜、棚膜等农膜产品，重点聚焦地膜。调查指标主要有：①生产情况：包括生产企业信息、年生产量、销售量、生产成本、销售价格等；②使用情况：包括农膜覆盖面积、使用量，分作物的农膜覆盖面积、使用量；③回收情况：包括回收量（折纯量）、不同回收方式作业面积、离田后处置方式等；④再利用情况：包括回收再利用企业信息、收购价格、利用量等。
2.强化地膜残留监测。加厚高强度地膜试点地区每2万亩至少布设1个监测点（不足2万亩布设1个），根据加厚高强度地膜推广面积均匀布设到全旗9个乡镇1个农场，共布设44个监测点位，开展废旧地膜残留监测工作。加厚地膜监测点不与国控点、区控点、区控加密点、市级监测点重合。严格执行《农田地膜残留监测技术规范》（DB15/T2257-2021），2027年6月20日前形成监测数据和报告。
3.开展地膜覆盖成本测算。针对主要覆膜作物，测算普通PE地膜、加厚高强度地膜、全生物降解地膜在相同覆膜条件下亩均覆膜用量和成本。相关数据于2026年6月20日前统一反馈至市农牧业生态与资源保护中心汇总。
（五）强化科技支撑
1.开展加厚高强度地膜回收试验。选择我旗主要覆膜作物向日葵开展覆膜回收试验，以国标地膜（0.01毫米）为对照，选择不同厚度加厚高强度地膜（0.012毫米、0.015 毫米），观察对比其产品性能、田间表现，测算其作物产量、机械回收率等重要指标数据。试验面积5亩。此项工作于2026年11月20日前完成，并将回收试验数据和报告上报上级业务部门。
2.开展全生物降解地膜验证评价和高标准台账建设工作。计划在当地主栽覆膜作物玉米上进行全生物降解地膜验证评价试验示范，试验面积10亩，示范面积1000亩。并编制对比验证评价技术方案报自治区农牧业生态与资源保护中心备案，于2026年11月30日前将试验数据及报告报自治区生态资源保护中心。
七、资金筹措
项目总投资3061万元，其中：补贴 加厚高强度地膜及全生物降解地膜两项共计3026万元，全生物降解地膜对比验证评价和高标准台账建设35万元，全部来源于中央投资。
	资金使用明细表

	序号
	支出明细
	数量
	资金概算（万元）
	备注

	1
	补贴加厚高强度地膜
	87万亩
	1566
	每亩计划补贴18元。

	2
	补贴全生物降解地膜
	8.5万亩
	850
	每亩计划补贴100元。

	3
	收集转运处置费
	9镇1农场
	195
	回收后的废旧残膜集中收集，各镇（农场）进行转运及分类处置。

	4
	残膜回收试点
	8万亩
	240
	在全旗境内开展残膜回收工作（优先科技示范园区、家庭农牧场、规模化种植大户等集中连片区域），每亩补贴30元。

	5
	秸秆残膜回收一体机
	20台
	120
	单台设备补贴金额不超过设备总金额的50%，且单台设备最高补贴6万元；若设备总金额50%的补贴金额高于6万元，仍按每台6万元进行补贴。

	6
	建设地膜残留监测点
	44个
	8.8
	每个监测点投资0.2万元。

	7
	镇供销合作社分社
薄膜回收
	
	10
	按照《条例》第十二条，补贴镇供销合作社分社10万元，用于开展残膜回收试点工作。

	8
	示范区建设
	1000亩
	5
	集中连片推广及机械化回收每亩补贴50元。

	9
	全生物降解地膜对比验证评价和高标准台账建设
	
	35
	对比验证30万元（用于购买1000亩试验示范所需的全生物降解地膜13万元、试验示范地标识牌制作2万元、田间管理费用及农资补贴15万元）；台账建设5万元（用于表格资料印刷、地膜回收折纯系数测算等）。

	10
	其他费用
	
	21.2
	《条例》贯宣、小视频制作、宣传资料印制、牌匾制作、观摩、培训、差旅等。

	
	
	
	10
	专家咨询、绩效评价、审计

	
	合计
	
	3061
	


备注：项目招标结余资金用于购买地膜，补贴残膜回收及转运或印发告知书等相关使用、回收、处置等关键环节。

八、责任分工
（一）旗农牧和科技局负责项目的具体实施、宣传和日常监管工作，确保项目顺利实施，达到预期目标。
（二）各乡镇、太阳庙农场负责确定综合实力强、信誉度高、脱贫致富带动效应好、全身心投入“三农”工作的农户、家庭农场、合作社、种植大户等新型经营主体为使用者，落实具体实施地块，确保“谁使用、谁回收”，同时各镇、农场，旗供销合作社要做好残膜回收及转运工作。
（三）旗市场监督管理局、工信局负责对地膜生产企业、地膜经销门店等定期进行监督检查，严格执行地膜国家强制性标准，对加厚地膜、全生物降解地膜进行抽检，确保项目使用产品合格。
（四）旗农牧业综合行政执法大队负责地膜回收监管执法，依法查处地膜使用者未按规定回收非全生物降解废旧地膜等违法行为，实时向社会公布典型案例，加强对地膜使用者“以案促法”，形成有效震慑。
九、保障措施
（一）加强组织领导。为切实做好地膜科学使用回收工作，成立由旗长任组长，分管副旗长、农牧和科技局局长任副组长，旗财政局、市场监管局、供销社、农牧业综合行政执法大队、农机服务中心、各镇（农场）等相关部门主要负责人为成员的地膜科学使用回收工作领导小组，全面负责地膜科学使用回收工作，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办公室设在旗农牧和科技局，办公室主任由张少恒兼任，具体负责组织和协调工作。
（二）严格资金管理。严格按照《农业生态资源保护资金管理办法》有关规定，做好资金拨付和项目实施工作，不得整合改变中央财政补助资金用途，保证专款专用，确保资金合规使用、按时拨付，严禁挤占、挪用项目资金。同时定期调度和反馈中央财政补助资金使用拨付进度，及时更新农业农村部转移支付管理系统数据。
（三）加强技术保障。旗农牧和科技局要指导农户优化配套农艺措施，改进覆膜机械，调整作业速度，避免地膜过度拉伸，出现膜孔错位或播种器（鸭嘴）扎不透的情况。
（四）完善工作举措。旗供销合作社联社和各镇（场）要抢抓农时，创新工作方式方法，确保加厚高强度地膜和全生物降解地膜推广任务落实“到镇、到村、到户、到地块”。旗农牧和科技局要组织建立健全旗、镇、村三级地膜使用回收管理台账，加厚地膜销售者、使用者、回收者要建立销售、使用、回收、处置台账，持续完善项目管理档案，确保资料齐全。
（五）强化监督考核。旗农牧和科技局要联合市场监督管理局，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壤污染防治法》《农用薄膜管理办法》《内蒙古自治区农用薄膜污染防治条例》等法律法规有关条款，定期开展地膜市场执法检查活动，严厉打击生产、销售不达标地膜的违法行为，同时加强对种植大户、农场及其他经营主体使用不达标地膜的查处力度，从源头上保证地膜的可回收性；旗县农牧部门要健全工作推进机制，加强督导调度与工作指导，确保工作任务完成的及时性。
（六）做好宣传引导。组织开展以《内蒙古自治区农用薄膜污染防治条例》为主要内容的集中宣传培训，同时充分利用广播、电视、村社大喇叭、互联网（微信、快手、抖音）等媒体，加大对地膜科学使用回收工作宣传培训力度，引导和规范农民及新型经营主体科学使用、积极回收地膜，有效发挥地膜使用者回收地膜的主体作用，压实生产者、销售者依法履行地膜回收责任，为推动杭锦后旗地膜回收利用工作营造良好的社会氛围。
附件：1．杭锦后旗地膜科学使用工作领导小组
2． 地膜科学使用回收乡镇任务分解表
3． 地膜科学使用回收工作绩效考核表
























附件1

杭锦后旗地膜科学使用回收工作小组

组  长：孙志刚  旗委副书记、政府旗长
副组长：王集民  旗政府副旗长
张少恒  旗农牧和科技局局长
成  员：张  雄  旗政府办副主任
王  伟  旗财政局局长
赵殿峰  旗市场监督管理局局长
张  磊  旗工信局局长
关钢锁  旗供销合作社联社主任
刘尚海  旗农牧和科技局副局长
杨大明  旗农牧业机械化服务中心主任
郭永平  旗农牧业综合行政执法大队队长
马忠禄  旗农牧业经营服务中心主任
翟武军  陕坝镇镇长
郭  帅  头道桥镇镇长
高  玮  二道桥镇镇长
刘  波  三道桥镇镇长
马柯舒  双庙镇镇长
郄文婷  蒙海镇镇长
王  强  沙海镇镇长
谢  君  蛮会镇镇长
麻  荣  团结镇镇长
杨树兴  太阳庙农场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

领导小组下设技术指导组，组成如下：
组  长：李  杰  旗现代农业发展中心推广研究员
副组长：白  洁  旗农牧和科技局耕保股股长
成  员：戴桂英、任保华、王星雨













附件2

地膜科学使用回收乡镇任务分解表
                                    单位：万亩、万元、个
	乡镇、农场
	加厚地膜推广面积
	全生物降解地膜推广面积
	地膜残留监测
点位布设

	陕坝镇
	8.66 
	0.85 
	5

	头道桥镇
	10.18 
	1.09 
	5

	二道桥镇
	12.46 
	1.23 
	6

	三道桥镇
	6.05 
	0.59 
	3

	蛮会镇
	11.97 
	0.4
	6

	团结镇
	11.20 
	1.09 
	5

	双庙镇
	8.31 
	1.21
	4

	沙海镇
	8.84 
	1.13
	5

	蒙海镇
	7.48 
	0.73 
	4

	太阳庙农场
	1.85 
	0.18 
	1

	合计
	87
	8.5
	44


注：因全生物降解地膜使用受地质条件与播种作物等因素制约，各镇可结合实际，在确保完成总任务前提下灵活调整。
附件3
地膜科学使用回收工作绩效考核表
	序号
	考核内容
	分值
	考核要点

	1
	项目实施方案科学合理性
	3
	最高得3分

	2
	项目实施方案盟市批复
	2
	批复得2分，未批复0分。

	3
	项目领导机构 
	5
	项目旗县人民政府落实主体责任，主要负责同志牵头抓3分，否则不得分。成立旗政府领导任组长的领导机构得2分，否则不得分。

	4
	资金到位使用
	15
	中央资金全部支出得10分，否则按支出比例得分。及时更新中央转移支付管理平台信息得5分，否则不得分。

	5
	地膜应用推广及示范
	15
	完成加厚地膜、全生物降解地膜下达任务面积得10分，否则不得分；建立核心示范园区，典型示范作用明显得5分，否则按照核心示范区完成比例和成效得分。

	6
	台账建设
	15
	建立健全村、乡、县三级地膜使用回收管理台账，得5分；高标准台账建设旗县，完成地膜生产、销售、使用、回收、无害化处置、地膜产品质量抽检等台账建设内容，得5分；旗县建立项目管理档案，档案资料齐全，得5分。否则不得分。

	7
	废旧地膜回收
	20
	开展废旧地膜回收行动，项目区农膜回收率达到85%，得20分，否则不得分。

	8
	地膜残留监测
	5
	按照本方案要求布设监测点位，并按时报送监测结果得5分，否则不得分。

	9
	宣传培训
	5
	组织开展以《条例》为主要内容的集中宣传培训得5分，未开展或未宣传的不得分。

	10
	自评和总结
	5
	进行项目绩效自评和总结得5分，否则不得分。

	11
	考核评估
	10
	项目结束后对资金使用进行审计的得5分，否则不得分。盟市组织第三方对本项目进行考核评估得5分，否则不得分。

	合  计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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